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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2/2021_2022__E5_85_B3_E

4_BA_8E_E5_8D_B0_E5_c80_302106.htm 国土资源部文件国土

资发〔2007〕210号关于印发《全国土地执法百日行动方案》

的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厅（国土环境资源厅

、国土资源局、国土资源和房屋治理局、房屋土地资源治理

局），计划单列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国土资源局，各派驻地方的国家土地督察局，中国地质调

查局及部其他直属单位，部机关各司局： 为保证国家土地法

律法规和土地调控政策的有效实施，巩固土地市场治理整顿

成果，果断惩处土地违法违规行为，部决定集中开展以查处

“以租代征”为重点的全国土地执法百日行动，现将《全国

土地执法百日行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

土资源部 二○○七年九月十二日 全国土地执法百日行动方案 

为解决当前土地执法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部决定从现在起

到今年底，集中100天时间，开展以查处“以租代征”为重点

的全国土地执法百日行动。 一、总体要求 通过集中清理2005

年1月1日以来“以租代征”、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扩大工

业用地规模、未批先用等土地违法违规行为，果断查处违法

违规案件，有效遏制土地违法违规现象有所上升的态势，进

一步落实最严格的土地治理制度，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

，保证国家土地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确保中心土地调控政

策的有效实施。 二、主要任务和工作目标 （一）“以租代征

”行为的整治。重点查处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

年度计划，规避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审批，通过出租（承



租）、承包等方式非法使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进行工商企业

项目建设的“以租代征”行为。到今年底，国土资源治理部

门要对“以租代征”的违法违规问题，逐一清查到位，并依

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严厉处理。对未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

和土地征收审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批准“以租代征”占地

建设的，要追究其非法批地的法律责任；对单位和个人擅自

通过“以租代征”占地建设的，要追究其非法占地的法律责

任。 （二）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扩大工业用地规模行为的

整治。重点查处现有已审核公告的开发区擅自突破国土资源

部核定的四至范围，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圈占土地的行为

；查处以“工业集中区”等名义，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圈

占土地进行工业用地开发的行为。到今年底，全面清理开发

区或以“工业集中区”等名义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圈占土

地的问题，对发现的问题分类进行处理，进一步规范开发区

用地行为，巩固开发区清理整顿成果。在新一轮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批准之前，各地一律不得在规划范围外以开发区、“

工业集中区”、“产业集聚区”等各种名义非法调整规划。 

（三）“未批先用”行为的清理和整治。重点清查城市批次

建设用地未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先行征地、供地、

施工建设的违法违规行为。到今年底，全面查清各地城市批

次建设用地“未批先用”的建设项目，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

，予以处理。对单独选址建设项目未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

手续，擅自先行动工建设的行为，到今年底，要查清事实，

分析原因，明确责任，区分不同情况，分类提出处理意见。

同时，要研究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建设用地报批程序的办法。 

三、工作安排百日行动分三阶段进行： （一）自查清理阶段



（9月15日至10月14日）。部专门召开视频会议部署百日行动

。各级国土资源治理部门要根据百日行动方案以及视频会议

精神要求，组织部署本行政区域内土地违法违规问题的清理

工作。自查清理要充分利用卫片执法检查等工作成果，全面

查清问题后统一登记填表（表格见附件），并将清理结果汇

总报部，同时抄送派驻地方的国家土地督察局。 （二）查处

纠正阶段（10月15日至11月24日）。上级国土资源治理部门

要对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查处

到位；对清理出的治理不规范问题，要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部从各省级国土资源治理部门抽调人员组成工作组，对自

查清理、查处纠正工作以及第七次卫片执法检查的进展情况

进行检查。 （三）督察整改阶段（11月25日至12月25日）。

各级国土资源治理部门要针对清查各类土地违法违规案件中

暴露出的治理问题，举一反三，制定以完善制度和程序，明

确执法责任为重点的整改方案。部党组成员带队组成检查组

，对部分地区的查处纠正情况进行检查，并开展对重大问题

的调研。各派驻地方的国家土地督察局对压案不查、查处不

力的，要督促整改。 四、工作要求和措施 （一）加强领导，

统一熟悉。部成立领导小组统一领导百日行动。领导小组由

部党组书记、部长、国家土地总督察徐绍史任组长，部党组

副书记、副部长、国家土地副总督察李元，部党组成员、国

家土地副总督察甘藏春任副组长，部各有关司局主要负责人

为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甘藏春兼任办公室

主任，具体工作由部执法监察局和国家土地总督察办公室负

责。各级国土资源治理部门要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充分熟悉本次行动的重要性



和紧迫性。要按照行动方案的要求，逐级认真动员部署，建

立相关工作机制，确定具体的工作任务和目标，成立专门的

工作班子，全面领导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百日行动。 （二）

统筹兼顾，协同配合。今年以来，监察部、国土资源部部署

了进一步开展查处土地违法违规案件专项行动，监察部等五

部门联合开展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情况专项清理，农业部

等七部委联合部署了开展全国农村土地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地方各级国土资源治理部门要按照专项行动、专项清理、专

项治理和本次百日行动的部署和要求，统筹兼顾，积极开展

相关工作，确保完成各项任务。百日行动中的重大问题，要

及时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非凡是涉及本部门难以解决的

问题，要主动提出建议，积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

要做好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工作，共同研究解决土地治理

和土地执法中的要害问题。各派驻地方的国家土地督察局负

责对专项行动、专项清理、专项治理和百日行动的全过程督

察，按照各项工作的要求，明确各阶段的督察重点，推动各

项工作的有效开展和落实。 （三）依法查处，督促整改。地

方各级国土资源治理部门要严格依法依纪处理土地违法违规

问题，严厉处理以罚代法、处罚不到位的行为。对土地违法

违规涉及到应当追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责任的，要移送

监察部门；涉及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机关。严格追究瞒案不

报、压案不查的责任。对于不认真组织查处的，部将直接立

案查处，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对土地违法违规问题严重

的地区，实行问责。各派驻地方的国家土地督察局对压案不

查或查处不力的地区，应及时向有关省级及计划单列市人民

政府发出整改意见书；整改不力的，报请国家土地总督察责



令限期整改，限期整改期间暂停该地区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

收审批。 （四）积极宣传，营造氛围。最近一个时期，各级

国土资源治理部门的宣传工作要以百日行动为重点，要充分

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大力宣传百日行动各

阶段的整治成果和查处违法违规用地行为的进展情况，保持

舆论的高压态势。要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相关信息，

通报百日行动的进展情况。各地都要通过媒体曝光一批影响

恶劣的案件。要通过声势浩大、卓有成效的宣传活动，大力

宣传中心关于严格土地治理，果断打击土地违法违规行为的

坚定决心，牢固树立依法管地、依法用地的观念，营造良好

的土地治理氛围。 （五）建章立制，规范治理。各级国土资

源治理部门要通过百日行动，认真总结土地治理的经验，针

对土地治理和土地执法中存在的问题，立足于从治理上查找

原因，对尚未建立治理制度的，要限期建立；对制度不落实

、治理不到位的，要研究落实措施；要建立公开透明的办事

程序和集体决策制度，进一步规范工作程序，促进依法行政

和依规办事。部将对百日行动组织开展情况、土地违法违规

案件查处情况等予以通报。各省级国土资源治理部门要在每

个阶段结束后（10月14日、11月24日、12月25日）将百日行动

各阶段进展情况汇总报告领导小组办公室，重大情况随时报

告。 附件：1、土地违法违规情况汇总表 2、通过“以租代征

”方式使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进行工商企业项目建设用地调

查统计表 3、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扩大工业用地规模情况

统计表 4、城市批次建设用地“未批先用”情况统计表 5、单

独选址应报国务院审批建设项目用地“未批先用”情况统计

表 6、单独选址应报省级政府审批建设项目用地“未批先用



”情况统计表 二七年九月十二日 附表.xls 土地执法百日行动

有关表格填报的补充说明.doc土地执法百日行动有关表格填

报的补充说明一、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或者由省级人民政府授

权的设区市（自治州）人民政府批准的村庄、集镇批次建设

用地，在附表4-1中填报。二、附表4-1、附表4-2、附表4-3中

，“用地时间”填报供地时间，即法定用地时间；“实际用

地时间”填报“未批先用”建设单位实际用地时间；“审批

时间”填报法定批准机关出具建设用地审批意见的时间。百

日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二七年九月十八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